
中華民國衝浪運動協會 
國家代表隊相關人員規範管理要點 

112年 12月 14日第 4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一、 中華民國衝浪運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本會為組隊參加國際性衝浪錦標

賽會，明確規範組成人員及隨隊人員之權利與義務、展現國家代表隊嚴明紀

律、運動精神與為國爭光之需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公告之「我國組團參加

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選手、教練及所屬運動協會管理要點」規定，特訂定本

要點。 

二、 適用對象： 

(一) 經選拔(派)為國家代表隊成員、隨行人員及代表隊成員以外之其他隨行

人員（包含未成年選手之家長、親屬、私人教練、防護員等）。 

(二) 代表隊成員以外之其他隨行人員（包含未成年選手之家長、親屬、私人教

練、防護員等）不論自費或接受補助，如欲隨隊出國或共同參與代表隊活

動，則必須經由本會事先同意。 

三、 適用時間：自本會核定國家代表隊人員名單起，至代表隊返國活動結束止。 

四、 規範內容： 

(一) 應謹言慎行(包含使用利用社群媒體網站發文、推文)，不得對外發表有辱

團體、破壞團體和諧及任何損及國家榮譽的發言，或以代表隊成員身分於

正式或公開場合及社群媒體評論政治敏感議題，就參賽事務而有公開對

外發表言論之必要者，一律經由領隊統一對外發言。 

(二) 恪遵國際奧林匹克委員會暨世界反運動禁藥組織、所屬國際運動總會運

動禁藥管制規定，遵守我國運動禁藥管制辦法及「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運

動禁藥管制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杜絕一切違規使用運動禁藥行徑，並

全力配合國內及國際賽前禁藥檢測作業。 

(三) 確實服從本會相關參賽規定，並遵從代表隊之生活管理，嚴守團隊生活、

練習、比賽及參加其他重要聚會活動所訂定之作息時間，絕不遲到、不早

退；訓練及比賽期間應配合團體行動，絕對避免個人脫隊私人單獨行動。 

(四) 代表隊隊員須配合遵守國家代表隊參賽意向書相關規定，並於正式或公

開場合，穿著代表隊服裝，如參加重要活動(開閉幕及其他聚會活動)時則

應穿著代表隊服裝，並注意服裝儀容及言行舉止。 

(五) 代表隊成員應遵從代表隊之生活管理，嚴守團隊紀律，參加訓練及比賽期

間應配合團體行動，不遲到、不早退，不脫隊單獨行動。 

(六) 代表隊人員於出國集訓及賽會期間，均不得擅自離隊，如有特殊原因依程

序填寫請假單報請代表隊領隊同意。 

(七) 選手個人若賽程結束，仍應到場為其他選手加油、觀摩；另如遇他人邀約

或參訪行程，依程序填寫請假單，經代表隊領隊同意方得參加。 



(八) 代表隊成員及其他隨行人員於集訓與參賽期間應特別注意團隊榮譽及形

象，嚴禁互相批評或爭執，絕不容許有個人行為造成言語或肢體衝突。所

有人員應服從領隊及教練之指示，不得有不聽從領隊、教練指導或有破壞

國家代表隊團體和諧等情事。 

(九) 選手須遵從領隊及總教練之帶領，並須參加協會辦理規劃之國內外之集訓

或賽前集訓，遵守團體紀律，不得無故放棄參賽。 

(十) 代表隊教練應於培訓或參賽期間，確實依照培訓計劃積極投入培訓工作，

並按時提交訓練報告及選手訓練相關數據。 

五、 違規懲處: 

(一) 代表隊成員及其他隨行人員，對於本次賽事公開評論、發表、散佈（例如：

於任何網路與實體媒介，包含但不限於此舉例，違反本規範要點，情事重

大者，本會有權施以適當因應措施，於行為造成之損害，視情節輕重酌予

處分或自代表隊除名，其他隨行人員則不得再參與本會相關國際賽會活

動。  

(二) 選手有違反本要點者，得視情節輕重酌予處分或自代表隊除名，參賽期間

並取消參賽權及遣返回國。 

(三) 教練未能依本要點者，得視情節輕重酌予處分或自代表隊除名，並停權或

解聘，參賽期間即遣返回國。 

(四) 經遴選為國家代表隊教練及選手者，不得無故放棄國手資格或未依規定

參加賽前集訓，如無故放棄國手資格或未依規定參加賽前集訓，且未於賽

前一天完成請假手續視同無故不參加比賽，將處份該教練及該選手禁止

參加本會所主辦之國際賽事選拔 2年。 

六、 有關教練選手違反本規範而有選手除名、取消參賽權及教練停權、解聘處分，

辦理權責單位如下:  

(一) 競賽期間發生違規情事者:相關隨行人員未能遵照規範者，由代表隊視情

節輕重酌予個人道德勸說，情節重大者組成審議小組（領隊、管理、教練

及正式隨隊人員）即時召開會議處置，並將違規情形提交紀律委員會議處。 

(二) 賽前及賽後期間發生違規情事者:由本會依據紀律管理程序議處。 

七、 代表隊成員如有違反上述情事者，將提報本會紀律委員會審議，依情節輕重

議處，並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其他隨行人員在隨隊期間或共同參與代表

隊活動的期間，如有違反上述情事者，亦將提報本會紀律委員會審議，若情

節重大，將保留法律追訴權。 

八、 申訴機制：被懲處者如有異議，應於文到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送達本會，

經本會申訴評議委員會審議，並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